
 

东莞证券 

关于广东唯诺冠动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东莞证券作为广东唯诺冠动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

定期报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公司治理 违规对外担保 是 

2 其他 主办券商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无法

充分履行事前审查义务 

不适用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违规对外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200300221-2022年高新(保)

字 0126 号），公司作为担保人，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为汕头市宏天协贸易有

限公司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的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所担保主债权最高余额为 5,000.00 万

元，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

年。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 2023 年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4）第 217168号],公司或有事

项还包括全资子公司广东唯诺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汕头市宏天协贸易有限

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主债权最高额度为 5,000.00 万元，保证期

间为 2019年 5月 26 日至 2025年 5月 25日。 



2、主办券商对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无法充分履行事前审查义务 

东莞证券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尽快完成 2023 年年度财务

审计工作及年报编制工作，并预留主办券商充足审核时间。但公司仍未能在年

度报告披露前及时提供主办券商对年度报告进行充分审核的相关底稿，因此主

办券商无法进一步获取更详细信息，无法充分实施事前审查。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1、关于违规担保 

上述担保发生时公司未进行审议和披露，亦未在日常沟通及专项现场检查

时主动告知主办券商，相关征信报告中未显示。主办券商得知后，及时督促了

公司进行补充审议和披露，详见公司披露于 2024 年 4月 2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的公告《关于补充确

认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唯诺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汕头市宏天协贸易有

限公司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公司未能提供对应保证合同，需向债权人进一

步确认担保合同是否生效。主办券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并督促挂

牌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已于 4月 26日按时披露。 

 

三、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1、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事项，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并有效执行内部控

制，则可能损害股东利益，产生公司财务及内部治理等风险，给公司经营带来

不利影响。 

2、由于主办券商无法对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充分履行事前审查，不能保

证公司信息披露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

展，并督促挂牌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目录 

无 

 

 

 

 

东莞证券  

2024年 4月 30日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二、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四、 主办券商提示
	五、 备查文件目录

